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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困境、演进与融合

周明园
（上海大学 期刊社，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以色列与加沙地区存在持久武装冲突的现实，尤其是“马维·马尔马拉”号事件诱发海上封锁法在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下的争论与困境。 海上封锁中交战团体承认制度的形成、不同历史时期各国实施海上封锁的实践，乃至

海上封锁习惯法的编纂与逐渐发展，昭示着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顺应了武装冲突法的发展趋势。
第三国能否容忍由于实施海上封锁导致对海洋航行自由的干涉或阻碍，构成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下实施海上封锁的

关键和挑战。 区域化不仅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现象，而且成为确保未来的海洋制度达成全球性协议的一种较优

路径。 为此，海洋区域主义构建了应对上述挑战与困境的可行性模式，其实质属于海上封锁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的融合性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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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封锁作为一种传统的海上作战方式，广泛地出现在各类不同规模的战役中。 海上封锁具体表现为

一国通过捕获封锁区域内的船舶，阻断封锁区域内的交通，进而实现控制海权、赢得战争的目的。 由于封锁

的实施严重干扰海上交通和贸易，随着中立制度的确立和保护中立国通商权利的普遍共识的达成，海上封锁

法在封锁国主张某种权利和中立国对此表示接受或拒绝的紧张关系下逐步发展起来。① １８５６ 年的《巴黎会

议关于海上若干原则的宣言》（简称《巴黎海战宣言》）作为第一部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公约，明确了封锁的

实效性原则。② １９０９ 年的《伦敦海战法规宣言》针对封锁的通知、维持以及实施范围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

定。③ 尽管《伦敦海战法规宣言》最终由于英国的反对并未生效，但其中的主要规则为海上封锁习惯法的形

成提供了重要参考。④ １９９４ 年的《圣雷莫海上武装冲突国际法手册》（简称《圣雷莫手册》）是当代第一部完

整的海上武装冲突期间军事行动指南，虽然不具备条约的法律效力，但其中有关海上封锁的规则很大程度上

因已成为国际习惯法而产生普遍的拘束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国家利益、民族斗争以及政治分歧等原因，各类规模的武装冲突依旧

活跃，海上封锁这一作战方式也同样未能退出历史的舞台。 与此同时，海上封锁的作战实践呈现出一种逐渐

跨入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门槛的趋势。 由于包括海上封锁法在内的海战法规长期被认为是国际武装冲突法的

一部分，现有的规则似乎很难约束游离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之外的实践。⑤ 然而，目前形成的海战法律体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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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与国际人道法相一致，《日内瓦四公约》①及其相关议定书主要聚焦国际人道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情境下的适用，但是并没有彻底触及海上封锁法如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问题。 在某种角度上，作为

一种作战手段和措施的海上封锁，其实施与第三国的海洋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等制度密切相关。 故此，就海

上封锁法如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展开探究，在全球仍存在局部武装冲突的环境下，具有较强的现实

意义。

一、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困境

（一）“马维·马尔马拉”号事件

为了对哈马斯政权对以色列领土发动的袭击实施反击，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以色列公开宣布对加沙地区实施

海上封锁。 以色列主张海上封锁是国际武装冲突法中允许的一项措施，同时是防止武器、弹药、恐怖分子和

其他物资进入加沙地区的必要手段。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土耳其籍船只“马维·马尔马拉”号在以色列实施

海上封锁的海域附近航行，意在突破封锁以向加沙提供帮助。③ 由于拒绝听从以色列方面的警告并拒绝改

变航向，以色列国防军登临“马维·马尔马拉”号，双方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最终导致“马维·马尔马拉”
号一方 ９ 人丧生。④ “马维·马尔马拉”号事件引起以色列和土耳其方面的高度重视，两国分别进行了全面

的调查。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调查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前者认为封锁是非法的，以色列国防军在登船时使用了

过度的武力；⑤后者则认为封锁符合国际法的规定。⑥ 在此基础上，联合国秘书长组织成立了以新西兰前总

理帕尔默为首的专家小组，就事实和法律问题出具了《帕尔默调查报告》。 《帕尔默调查报告》认可以色列实

施封锁的合法性，但同时指出以色列对“马维·马尔马拉”号上的人员使用了过度的武力。⑦ “马维·马尔马

拉”号事件引发的法律争议焦点在于以色列针对加沙进行海上封锁的合法性。 就海上封锁的实施要件看，
具体包括以色列是否公告了海上封锁的实施范围和时间、海上封锁是否属于一种相应的军事手段、海上封锁

的实施是否对加沙地区的平民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一手段是否构成对加沙地区平民的集体惩罚，等
等。⑧ 此外，鉴于加沙特殊的法律地位，有关双方武装冲突的法律性质，即能否认为以色列和加沙之间存在

国际性武装冲突存在较大争议，这也引发了有关海上封锁法能否及如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争鸣。

（二）以色列与加沙的武装冲突：海上封锁法是否得以适用？

以色列与加沙之间的武装冲突是否能够适用海上封锁法，受制于武装冲突的定性。
１．事实性武装冲突之存在

首先应予以明确的是，以色列和加沙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武装冲突。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

“塔迪奇案”中指出：“每当国家间诉诸武力或政府当局与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之间或一国境内此类团体之间

长期发生武装暴力时，就存在武装冲突。”⑨这在此后成为衡量武装冲突存在与否的权威论断。 鉴于加沙缺

乏构成主权国家的要件，加之二者之间的冲突并未发生在一国国境之内，以色列和加沙的敌对行为是否构成

武装冲突，取决于哈马斯是否构成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武装暴力。 一方面，哈马

斯是一个有组织的武装团体，能够组织大规模的武器运送并一直试图扩大其军事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以色

列与加沙之间敌对行为的强度和持续性满足长期武装暴力的要件。 根据以色列的数据，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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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持续向以色列发动炮弹和火箭弹袭击，仅 ２００８ 年就高达 ３ ２７８ 次。① 数十万以色列平民生活在受袭

击地区，人员伤亡及物质损失惨重。② 可见，以色列和加沙的武装暴力行为完全构成事实上的武装冲突。
２．武装冲突性质之争议

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武装冲突构成国际性武装冲突，抑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这是令人困惑的问题。
以色列最高法院主张应将冲突定性为国际性武装冲突进而适用国际人道法、海上封锁法的相关规定，③

而土耳其则指责以色列一贯否认巴勒斯坦在国际法上的任何权利但却根据国际武装冲突法中的交战权为其

自身实施的海上封锁进行辩护。④ 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２ 条的规定，公约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缔

约国间所发生的一切经过宣战的战争或任何其他武装冲突，加沙并未构成国家实体的客观事实是其与以色

列的冲突构成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最大障碍。
然而，也有评论者认为，该冲突属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主要依据如下。 其一，跨越边境。 以色列认为由于

武装冲突发生在以色列边境以外，因而根据以色列最高法院的以往判例主张将此定性为国际性武装冲突，⑤

但鉴于以色列将其与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发生的武装冲突默认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⑥这影响了以

该因素衡量武装冲突性质的说服力。 此外，美国国防部的《战争法手册》认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应仅根据当

事方的地位被归类，即使有时未发生在一国内，也仅仅是范围上的国际性武装冲突，而不是性质上的国际性

冲突，⑦即武装冲突的定性应取决于性质而非范围。 诚然，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２ 条及《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简称《日内瓦四公约

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第 １ 条第 １ 款，⑧必须承认对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概念上的区分包含了

领土的因素，但仅凭这一因素并不足以界定武装冲突的性质。 在辨明武装冲突性质的问题上，其实质不在于

冲突发生的地理位置，而在于冲突方的身份。⑨ 其二，占领。 占领应发生在两国之间，以色列对加沙的长期

有效控制的状态使二者的冲突被划入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范畴。 但是，加沙是否仍被以色列占领是一个值得

怀疑的问题。 一方面，土耳其认为以色列对加沙领土边界的控制使以色列没有丧失或放弃其有效控制加沙

的各种核心要素，具体包括人员和货物从加沙进出以色列，人口登记、货币制度、税收和海关安排以及邮电通

信等方面的管控。 此外，以色列最高法院承认，基于武装冲突的现实情势，以色列有义务向加沙提供燃料、
电力等补给，保障平民生存所需的粮食和基本的人道主义物资，这也成为土耳其主张以色列占领加沙的有

力佐证。 另一方面，由于以色列已经失去对加沙的永久军事权力及对民选政府的控制，更为普遍的观点认为

以色列已经不再是加沙的占领国。 以色列最高法院指出：“自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以来，以色列不再有效控制加沙

地带的局势。 过去在这一领土上实行的军事统治因政府的一项决定而结束，以色列士兵不再长期驻扎在该

领土上，他们也不再负责那里发生的一切。”《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第 ４２ 条规定：“领土如实际上被置于敌

军当局的权力之下，即被视作被占领土。 占领只适用于该当局建立并行使其权力的地域。”据此，笔者认为，
由于“外国军事力量存在于被占领土”这一要件已不再具备，以色列不再为加沙的占领国。 事实上，即便存

在占领，占领国与非国家武装行为者之间的冲突也不等于国际性武装冲突。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６ 条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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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可将国际性武装冲突视为始于军事占领之时，但对于军事行动全面结束后仍可以持续实施的军事占领，
该条款的核心在于明确占领期间公约的适用。① 可见，军事占领后的敌对行动并不必然引发国际性武装冲

突，②占领也并非构成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充分条件。 由此，跨越边境和占领两个要素，均不能成为衡量以色

列与加沙是否存在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有效论据。
３．能否适用海上封锁法之争议

传统海上封锁法能否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存在争议。 就“马维·马尔马拉”号事件中海上封锁法

的适用而言，土耳其和以色列两方同样未能达成一致立场。 土耳其方面否认了《圣雷莫手册》的适用，主张

《圣雷莫手册》旨在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尤其在那些允许实施海上封锁等可能影响第三方国家海上行动

的规则方面，《圣雷莫手册》仅仅体现出针对国家间武装冲突的被视为国际习惯法的条约或惯例。 因此，《圣
雷莫手册》中授权在公海上实施海上封锁等规则，如捕获中立船只的相关规定等，不能被视为适用于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习惯法。③ 与之相对的是，以色列方面提交的报告在假设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具

有国际性质的基础上，审查了对加沙实施和执行海上封锁的条件。 以色列认为其与哈马斯的冲突难以分类，
因而在以色列的军方行动中，遵守国际人道法应属重要准则。 鉴于哈马斯对加沙的实际控制程度，其构成的

重大安全威胁，以及其企图通过海上等途径进口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用品，即使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冲突

被视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以色列方面也会考虑适用有关实施和执行海上封锁的规则。④ 与此同时，《帕尔

默调查报告》指出，加沙作为一个独特的案例，不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重复。 “马维·马尔马拉”号事件中，
虽然以色列和加沙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武装冲突行为，但对这一行为的定性存在争议。 尽管如此，考虑到哈马

斯对加沙的有效控制以及对以色列事实上的威胁，很难将二者之间的冲突定义为纯粹的国内事务，双方的冲

突具有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全部特征。 鉴于海上封锁通常是在存在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实施的，因此，就
海上封锁法的适用而言，应将其视为国际性武装冲突。⑤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海上封锁法能否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未有明确定论。 鉴于针对双方武装冲突

法律性质的界定缺乏共识，海上封锁合法性的认定仍然以以《巴黎海战宣言》为基础形成的海上封锁相关规

则为依据。 在当代国家实践中，就能否以海上封锁作为国家内部制裁手段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立

场。⑥ 就以色列方面的结论和《帕尔默调查报告》的措辞而言，二者均是在考虑了武装冲突规模的情况下适

用海上封锁法，这并不等同于得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必然可以适用海上封锁法的结论。 可见，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中海上封锁法的适用面临困境。

二、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演进：从国家实践到习惯法的编纂

（一）理论渊源与早期实践：海上封锁措施中交战团体承认制度的形成

交战团体承认制度为国际武装冲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提供了理论渊源，并在海上封锁的典型

实践中得到印证。
１．交战团体承认制度的理论渊源

通常而言，针对武装冲突的不同程度，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往往被划分为叛乱、暴动、交战三个层级。⑦ 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６ 条规定：“本公约应于第 ２ 条所述之任何冲突或占领开始时适用。 在冲突各方之领土内，本公约之适用，于军
事行动全面结束时应即停止。 本公约在占领地内之适用，于军事行动全面结束后一年应即停止；惟占领国于占领期间在该国于占领地内行使
政府职权之限度内，应受本公约下列各条规定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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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是指一国内部武装分子短期、轻微的暴动，是针对合法政府的一种零星的挑战。① 由于叛乱规模较小，叛
乱团体很难获得交战团体的地位，此类冲突理应由国内刑法予以管辖，并不会涉及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权

利和义务问题。 与叛乱相比，暴动的程度更加严重，是严重威胁政府稳定、危害社会秩序的有组织武装暴

力，②这种程度的冲突会导致其他国家在界定其与暴动团体的关系时享有一定自由。 对暴动团体的承认创

造了一种事实关系，即暴动者与外部国家之间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只有在基于方便、人道和经济利益而明确承

认和商定的情况下才存在。③ 因此，暴动也成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三个层级中法律性质最为模糊的一种冲

突形式。 交战则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下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表现形式。 客观而言，被承认为交战团体应该

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国家内部必须存在着内战和普遍敌对行为的状态；二是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占领并在

某种程度上有秩序地管理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家领土；三是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应当在一个负责当局指挥之

下有组织地实施敌对行为并遵守作战规则；四是必须存在使外部国家通过承认交战团体的方式明确其态度

的必要性条件。④ 可见，武装暴力的严重程度及非国家武装行为者的性质是决定交战团体是否获得承认的

主要因素。 倘若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实际占领部分领土、能够在客观上遵守战争法规则、冲突双方具备相当的

武装实力彼此抗衡，⑤交战团体承认制度的意义即是赋予此种事实上的武装冲突状态相应的法律地位。 此

时，冲突双方的交战权利得到其他国家的普遍认可，国际武装冲突法也得以适用。
２．海上封锁实践中交战团体承认制度的证成与流变

交战团体承认制度的实践源自美国内战中的海上封锁行动，交战团体承认制度也正是在这一实践中得

到了国际法学界的普遍认可和重视。 １８６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美国总统林肯宣布封锁所有美国南方的港口。 这

一海上封锁措施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严重影响到英国等国家的海洋利益。 于是，英国政府通过中立声明承认

美国南方地区的交战团体地位。 受此影响，很多欧洲国家纷纷效仿英国宣布了中立政策。 一些权威的国际

法学者认为，英国和其他欧陆国家的行动获得了国际法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对交战团体的承认是合法有效

的。⑥ 与此同时，尽管联邦海军力量的稀缺和海岸线的广阔所带来的挑战令人质疑封锁的有效性，但是，从
一个更加务实的角度考虑，欧洲的中立国家仍然认可了联邦海军实施封锁的合法性。⑦ 这是海上封锁行动

中交战团体承认制度的雏形。 在实践的证成下，该制度成为包括海上封锁法在内的国际武装冲突法适用于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重要切入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禁止使用武力及武力威胁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也为国际武装冲突法重新书写范

式。 尽管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但交战团体承认制度的应用逐渐式微，原因如下。 一是交战团体承认

制度的应用缺陷。 “作为国家的公共行为，承认是一种选择性的政治行为，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法律义

务。”⑧可见，即便满足客观要件，是否给予承认也完全取决于母国或外部国家的自愿，这就导致这一制度在

实践中的应用并非基于客观标准，而是取决于外部国家出于政治立场、外交战略、国际局势等因素作出的主

观选择。 这必然会影响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公正性。⑨ 二是《日内瓦四公约》体系的影响。 《日内瓦四公

约》是最早明确国际武装冲突法能够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条约。 《日内瓦四公约》体系的形成

使得国际武装冲突法直接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成为可能，考虑到其作为习惯国际人道法的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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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的典型实践是 １９３６ 年至 １９３９ 年的西班牙内战。 对比其他国家在美国内战中的克制，针对西班牙内战中外国商船在地中海遭受

攻击的事实，英国、法国等国家并未允许“西班牙纷争的任何一方行使交战权利或干涉商船在公海上的航行”。 参见《尼翁协定》前言。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３ 条规定：“在一缔约国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场合，冲突之各方最低限度应遵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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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相较于交战团体承认制度所具有的较低的适用门槛，国际武

装冲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法的规范模式被极大地改变了，导致交战团体承认制度在战后衰退。 三

是受限于《联合国宪章》的制约。 《联合国宪章》下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受到了国际社会

的广泛尊重。 故此，由于不满足客观事实情况下的承认可能构成对发生内乱的国家的内政的非法干涉，国家

实践往往更倾向于通过放弃对交战团体的承认来践行不干涉内政原则。 此外，在禁止使用武力及武力威胁

原则的加持下，交战团体的承认将国际法未加禁止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与战争状态联系在一起，也极易引起

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触发国家政治、外交上的巨大风波。 上述原因共同导致交战团体承认制度的适用

锐减。
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交战团体承认制度在当代已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法律概念。① 然而，各国不愿意将

承认交战团体的法律后果付诸实践，并不意味着交战团体承认制度失去了其生命力。② 一方面，《日内瓦四

公约》体系与交战团体承认制度是并行不悖的。 后者的存在是“处理与国际性武装冲突更为密切相关的罕

见内战的独特手段”。③ 由于承认的标准非常严格，在此类罕见的情况下，应向交战团体提供国际法所允许

的最大保护。 另一方面，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障碍在于不能明确非国家武装行为者

是否有权利干扰中立船的航行自由，而外部国家对交战团体的承认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换言之，
在“除非中立国明示或暗示交战权，否则非国家武装行为者不能干预中立船舶”的理念下，④交战团体承认制

度的适用仍然是当代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海上封锁合法化的重要理由。⑤ 总结而言，在现有的国际法框架

下，尽管交战团体承认制度在实践中应用较少，但这一传统理论渊源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海上封锁的实施

者设置了基本的门槛，确保叛乱分子不得以发动战争为借口实施叛国和海盗等违法行为，同时为潜在的交战

团体提供了与武装冲突程度相称的交战权利以及获取外部国家认可的可能途径，仍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二）逐渐发展：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法编纂

早在 １５８４ 年，荷兰联合政府对西班牙港口实施了海上封锁。 西方海洋强国先后实施了“虚拟封锁”“巡
洋舰封锁”“全行程禁区”以及“船舶安全区”等海上封锁措施。 １８５６ 年《巴黎海战宣言》确立了海上封锁时

效性原则，直至 １８９９ 年的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海洋大国开始对海战方法、海战秩序以及海战中的人道主义

保护问题进行法律编纂。⑥ 晚近以来，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法的

编纂。 这是因为，国际社会日益意识到，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划分不应该成为海上封锁能否予以适

用的唯一标准。 从根本上说，划分两类武装冲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给予非国家武装行为者任何公认的地位，
争议的焦点往往在于是否给予反叛分子战俘地位，能否使反叛分子免于国内的刑事起诉等。⑦ 然而，就海上

封锁的实施而言，划分两类武装冲突的意义体现得并不明显。 “马维·马尔马拉”号事件中，各方均未对以

色列与加沙之间的武装冲突进行明确的定性，但这并不妨碍海上封锁法的适用。 事实上，“马维·马尔马

拉”号事件表明，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海上封锁法可以免去分析加沙法律地位这一问题的困扰。 尽

管海上封锁起源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但海上封锁的适用、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都导致了其向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中的迁移。⑧

将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家实践存在先例。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的海上封锁行动并不罕见。 除“马维·马尔马拉”号事件外，１９５４ 年至 １９６２ 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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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法国在地中海建立了广泛的封锁区。① １９８３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斯里兰卡内战期间，斯里兰卡政府军针对泰米

尔伊拉姆猛虎组织部署了相当规模的海上封锁。② ２００６ 年，以色列在与黎巴嫩真主党发生武装冲突期间同

样实施了海上封锁。 ２０１５ 年至今，也门内部持续发生武装冲突，引发了沙特联军实施的封锁行动。③ 上述一

系列海上封锁措施均被视为实施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有鉴于此，作为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中习惯法的重要载体，《圣雷莫手册》十分重视海上封锁法的编纂，

尤其关注新时期海上封锁法的发展。 《圣雷莫手册》非常重视吸收《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对交战国能否

对中立国船舶采取海上封锁等手段给予关注。 尽管《圣雷莫手册》在编纂中存在不足，诸如其没有明确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情境下的法律适用问题，然而，通过对《圣雷莫手册》相关条文的目的性解释，《圣雷莫手册》的
编纂者考虑并寄希望于该手册下的海上封锁相关规则能够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得到贯彻和实施。 《圣雷

莫手册》并未完全排除海上封锁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适用。 《圣雷莫手册》第 １ 条规定，海上冲突各

方从动用武力之时起就受国际人道法原则和规章的约束。 同时，《圣雷莫手册》对“海上冲突各方”的界定为

其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境留下空间。 对此，《圣雷莫手册》的权威性解释文本补充强调，从使用任

何武力的那一刻起，适用法律的目的是确保限制敌对行动的进行，虽然该手册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适用于海上

国际性武装冲突，但第 １ 条中故意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这可以避免在涉及海军行动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阻止这些规则的执行。④ 在“马维·马尔马拉”号事件中，以色列也认为《圣雷莫手册》的规定迈出了有益的

一步。⑤ 不仅如此，《圣雷莫手册》也吸收了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海洋法公约》）所创设的海

洋区域主义路径立法精神，提出“军事禁区”等概念，⑥这也为当前武装冲突局势下更为广义的海上封锁行动

制定了规则。
从规则的适用角度考虑，在条约未能充分调整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国际习惯法应该发展为能够

指导诸多实践的具体规则。 “塔迪奇案”中法庭指出：“不可否认的是，习惯规则已发展成为管理内部冲突的

规则。”⑦在战争手段和方法方面，有关国际战争的规则和原则正逐步扩大适用于国内武装冲突。 此外，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在 ２００５ 年发表的《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的报告中认为，几乎所有的规则都适用于国际性和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这项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国际习惯法的许多规则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国家实践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现有的条约法，扩大了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则。”⑧具体而言，
从国际人道法角度考虑，当一国试图镇压本国国民在本国领土上的叛乱时，允许其使用在国家间武装冲突中

被禁止使用的武器是十分荒谬的。⑨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遵守与战俘有关的法律也有利于战后恢复和

平统一。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际性武装冲突规则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规则之间的隔阂已经不再明显。
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演进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论断。

三、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挑战与应对

由此观之，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顺应了国际武装冲突法的发展趋势。 在某种意义上，国
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间的法律差别已逐渐缩小。 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武装冲突究竟是国际性，抑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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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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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性，而是武装冲突本身是否存在。① 对于武装冲突的事实而言，其规模程度、波及范围、复杂性以及持续

性等因素难免会影响法律的适用。 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发展愈发呈现融合的趋向，这也

是应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实施海上封锁措施的必然选择。

（一）海上封锁与第三国的容忍度

就海上封锁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交战方之间的适用而言，一方面，由于存在交战团体获得承认的实践

的支持，一国政府宣布实施封锁本身就暗含着对交战团体的承认，海上封锁法的适用并无太多障碍。 此时，
实施合法的封锁应满足公认的条件。 这要求实施封锁的一方有必要对所有的外国船只采取一定的强制措

施；封锁的实施还应该考虑人道主义精神，封锁的唯一目的不是使平民忍受饥饿，实施封锁对平民造成的伤

害不应超过所预期的军事效益。② 另一方面，作为合法的战争手段，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实施的封锁同样会引

发海上封锁法的适用。 一旦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在其参与的海战中控制了海岸线，表明其有能力对敌方建立

和维持有效封锁，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事实上的能力是非法的。③

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非完全等同于国际人道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由此，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下海上封锁法的适用仍旧面临挑战。 其中，由于海上封锁的实施极易对海洋秩序造成干扰，
第三国（外部国家）对此的容忍度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是当前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下适用海上封锁法的主要挑

战。 实施海上封锁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下的第三国非常关注由此引发的海洋航行自由问题，进而衍生出如

何协调海上封锁导致的海洋航行自由障碍与第三国容忍度的问题。 实践表明，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承认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下交战方干扰第三国航行自由的权利。 历史上，西班牙内战背景下的《尼翁协定》明确表明

其他国家不允许内战双方干涉航行自由的立场。 面对其他内战中所实施的海上封锁措施，多数国家也基本

持反对立场。 故此，即便是非国家武装行为者根据海上封锁法建立了有效的封锁，第三国对于非国家武装行

为者对海洋航行自由的干涉或阻碍的容忍度，亦成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下海上封锁的关键及挑战。

（二）区域主义应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下海上封锁与海洋航行自由的协调

区域化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现象。 承认海洋中特殊的区域性利益不仅合理，而且也是确保未来的

海洋制度达成全球性协议的唯一可行办法。④ 《海洋法公约》追求以“海洋区域主义”为理念的平时海洋合

作体制。⑤ 为此，《海洋法公约》构建内水、领海、毗邻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海道、专属经济区以及公

海等区域。 《圣雷莫手册》十分重视利用《海洋法公约》对不同法律地位海域的界定展开“作战区域”的编

纂。 对此，《圣雷莫手册》的起草者们承认海上武装冲突各方在许多场合、相关海域或空域建立了不同类型

的区域，并据此拒绝或限制非交战方的航行权和飞越权。 这些区域被冠以“禁区” “军事区” “隔离区” “战
区”或“行动区”等不同名称。 尽管有关海战法的条约没有系统讨论过区域问题，但多数学者认为区域的存

在是一个事实，应该对相关规则予以完善。⑥

事实上，在充分吸收《海洋法公约》在海洋治理上的国际法治经验与成就的基础上，可以尝试构建区域

主义应对模式，以解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下海上封锁与第三国航行自由的冲突问题。 区域主义应对模式应

当充分顾及传统武装冲突法与作为平时海洋法的《海洋法公约》的相互融合与互动趋向，将海上封锁法适用

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引发的交战方与第三国海洋航行自由利益的冲突，分别按照不同海洋区域予以协调。
对于第三国而言，封锁的实施的确妨碍了公认的海洋自由原则以及中立国的通商自由。 然而，当平时和战时

的海洋自由以及中立国通商自由为国际社会所承认时，封锁的例外限制也同时被视为是合法的。⑦ 此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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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凡：《半闭海的海洋区域合作》，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５０ 页。
参见《圣雷莫海上武装冲突国际法手册》，任筱锋、杨晓青译，海潮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００⁃２０１ 页。
参见［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下卷第二分册），王铁崖、陈铁强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２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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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海上封锁法与平时的海洋法均会对封锁的实施产生影响。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下海上封锁与海洋航行自

由之间冲突的区域主义应对，可以存在如下情境。
１．沿海国行使主权、主权权利以及特定事项管辖权的海域

根据《海洋法公约》，这类海域通常指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以及专属经济区。 专属经济区一向被认为是

“自成一体”的海域，且《海洋法公约》对专属经济区的设定主要在于其经济属性，故此，专属经济区暂不予讨

论。 通过对《海洋法公约》的适用和解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敌对方在一国内水或领海实施封锁并没有太

大的法律障碍。 由于武装冲突双方的敌对行为发生在内水或领海，属于一国主权所涉及的海域，因此，冲突

各方并未被禁止在该国内水和领海内进行敌对行动。 只要冲突各方不干涉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就可以在

这些海域针对对手采取海战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实施海上封锁措施。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存在无疑构成干涉外国船舶在领海自由航行的正当理由。 在此种情境下，第三国

是否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 无论是条约法或是国家实践都没有迹象表明，一旦发生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无害

通过权即自动中止。 相反，一般的规则应继续予以适用。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存在无疑对沿海国的安全构

成威胁。 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２５ 条第 ３ 款，沿海国可暂时停止外国船舶在其领海的特定区域内的无害通

过，只要这种暂停被正式公布。 在这方面可以看出，对《海洋法公约》第 ２５ 条第 ３ 款中提到的“武器演习”可
作广义理解。 因此，沿海国当局有权暂停无害通过权，以防止外国船只在冲突地区附近航行。 在确定暂停无

害通过权是否对保护其安全至关重要时，沿海国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① 鉴于缺乏确凿的国家实践，尚不

清楚是否可以在整个领海海域暂停无害通过。 虽然这与《海洋法公约》第 ２５ 条第 ３ 款“特定区域”的措辞相

悖，但在特定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政府可能认为有必要封锁整个领海海域以维护海洋安全进而保

障第三国的海域航行自由的权利。 尽管如此，如果敌对行动仅发生于某一特定区域，政府就很难为其在远离

该区域的沿海海域暂停无害通过的行为辩护。 此外，在当前实践中，有关国家政府有权在其领海内实施海上

拦截行动。 在符合《海洋法公约》第 ３３ 条的条件下，行动的范围可扩至毗连区。 例如，斯里兰卡政府军于

１９８４ 年建立并实施的“海军特别监视区”以及针对向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走私武器和物资的外国船只所

采取的措施，在斯里兰卡基线 ２４ 海里范围内所享有的普通海关和治安权力下被认为是合理的。② 可见，在
内水、领海乃至毗连区的海域内，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规定对实施封锁的制约并无太大冲突。

２．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

典型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当属公海。 此外，尽管专属经济区不属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但
由于《海洋法公约》对专属经济区的规制多体现为经济方面的专有权利，若不考虑经济属性，从武装冲突期

间海上封锁与海洋航行自由角度考虑，可以将专属经济区与公海一并讨论。 就公海和专属经济区而言，《海
洋法公约》规定所有船舶在和平时期享有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权。③ 然而在武装冲突期间，海战

法规则应该被置于和平时期的海洋法规则之上。④ 当然，即使存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根据《海洋法公约》的规

定，冲突各方也有一项积极的义务，即适当顾及第三国所享有的海洋航行自由的权利。 同时，禁止冲突各方

破坏并非专门为冲突一方服务的海底电缆和管道。⑤ 此外，如果在另一国的专属经济区内采取敌对行动，应
尊重《海洋法公约》对沿海国经济性权利的保障，海战法和海洋法可以同时适用。

虽然国际武装冲突法没有禁止在此类海域内的敌对行动，但这能否同样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则令

人怀疑。 对此，现有的国家实践已经充分表明，没有习惯国际法禁止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事方在公海和专属

经济区内的敌对行为。 显然，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而言，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

①

②

③
④

⑤

《海洋法公约》第 ２５ 条第 ３ 款规定：“如为保护国家安全包括武器演习在内而有必要，沿海国可在对外国船舶之间在形式上或事实上
不加歧视的条件下，在其领海的特定区域内暂时停止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 这种停止仅应在正式公布后发生效力。”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Ｇｕｉｌｆｏｙｌｅ，Ｔｈｅ Ｍａｖｉ Ｍａｒｍａｒａ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８１：１７１，ｐ．１９３
（２０１１）；Ｗｏｌｆｆ Ｈｅｉｎｔｓｃｈｅｌ ｖｏｎ Ｈｅｉｎｅｇ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ｉｎ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ｓｒａｅ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Ｖｏｌ．
４２：５５，ｐ．６４（２０１２） ．

参见《海洋法公约》第 ５８ 条和第 ８７ 条。
Ｊａｍｅｓ Ｋｒａｓｋａ，Ｒｕ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Ｎａｖａｌ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ｏｆ Ｇａｚａ：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ｏｒ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Ｖｏｌ．１３：３６７，ｐ．３７３（２０１０）．
Ｓａｎ Ｒｅｍｏ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ｔ Ｓｅａ，ＩＣＣ Ｌｅｇ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１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ｅｇａｌ⁃

ｔｏｏｌｓ．ｏｒｇ ／ ｄｏｃ ／ １１８９５７ ／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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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即使有效的封锁得以建立，第三国是否能够容忍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敌对方对公海和专属经济区

航行自由的干扰。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尊重武装冲突规模的事实。
与交战团体承认制度的基本原则一样，第三国仅限于在冲突程度已达到某种强度时，才有可能容忍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中的敌对方对航行自由的干涉。① 换言之，海上封锁法能否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非取决于

冲突双方的法律地位，而应取决于武装冲突规模的事实。
３．容易实施海上封锁的特殊海域

从实施海上封锁措施的多发海域角度看，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和群岛水域属于容易实施海上封锁的特

殊海域。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和群岛水域在武装冲突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值得高度关注。 根据《海洋

法公约》的立法目的，很容易推断出无论是沿海国，还是非国家武装行为者，都无权干涉用于国际航行的海

峡和群岛水域的过境通行权和群岛海道通行权。 《圣雷莫手册》认为，即使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交战各

方也有义务维持这些通行权利。② 在国家实践中也没有迹象表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存在，将导致海峡沿

岸国政府有权通过超越《海洋法公约》允许范围的有关通行的法律和条例。 尤其是，纵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情境之下存在导致航行或飞越有危险的局面，过境通行也不应予以停止。 但是，海峡沿岸国或群岛国的当局

有义务妥为公布对航行或飞越有危险的任何情况。③ 这隐含着就容易实施海上封锁措施的特殊海域而言，
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前提在于，其应该尊重《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通

行制度和群岛海道通行制度，这实质上是一种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融合趋向。

四、结语

一方面，事实上，对于卷入武装冲突的各当事方而言，要求其考虑行为可能产生的不同法律效果略显荒

谬。 因为内部的动乱和国家间的冲突极有可能会迅速地互相转换。④ 有鉴于此，海上封锁法在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中的适用同样应该基于封锁的事实。 当前国家实践中，不可否认的是，一国可以对同该国发生武装冲

突的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实施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海上封锁法可以很好地平衡该国政府、非国家武装行为者

以及第三国的权利。
另一方面，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当事方没有义务将武装敌对行动局限于国家的主权范围内，也可以使用

包括海上封锁在内的公认的海战方法和手段。 只要采取的措施对国际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和航空自由没有

不利影响，在海战法和平时海洋法的框架下就没有太大的法律障碍。 可见，海上封锁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时，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海洋航行自由和航空自由。 面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下海上封锁引发第三国的

容忍度问题，在《海洋法公约》奠定的国际海洋法治经验基础上，结合相关海战习惯法的编纂和国家实践，可
以尝试从海洋区域主义的角度来灵活应对。

国际法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和平。 在当前国际社会局部地区武装冲突频发的态势下，国际武装冲突法在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适用，核心意义不在于对国际性抑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识别，而在于解决事实性武

装冲突争端问题，并在残酷战争面前尽可能地表达人道主义的立场，进而最终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⑤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Ｇｕｉｌｆｏｙｌｅ，Ｔｈｅ Ｍａｖｉ Ｍａｒｍａｒａ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８１：１７１，ｐ．１９４
（２０１１） ．

Ｓａｎ Ｒｅｍｏ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ｔ Ｓｅａ，ＩＣＣ Ｌｅｇ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１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ｅｇａｌ⁃
ｔｏｏｌｓ．ｏｒｇ ／ ｄｏｃ ／ １１８９５７ ／ ｐｄｆ．

参见《海洋法公约》第 ４４ 条。
Ｉａｎ Ｗｈｉｔｅ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Ｐｅ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３０，ｐ．４１（２０１６） ．
参见刘春一、陈敬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对国家责任规则的发展及中国因应》，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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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ＺＨＯＵ Ｍｉｎｇｙｕ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Ａｇｅｎｃ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ａｖａｌ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ａｓ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ｎ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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